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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ANHUI EXPRESSWAY COMPANY LIMITED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中國大陸報章及上海證券交易
所網站發佈的《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關於股東回報規劃（2021–2023年）
的公告》及《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關於公司九屆十四次董事會審
議的相關議案的獨立意見》，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謝新宇

中國安徽省合肥市
2021年11月18日

截止此公告日，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項小龍、楊曉光、陶文勝及陳季平；非執
行董事楊旭東及杜漸；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浩、章劍平及方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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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回报规划（2021-2023 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公司持续稳定的分红政策和监督机制，增强公司利润分

配的决策透明度和可操作性，积极回报投资者，切实维护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投

资者依法享有资产收益的权利，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有关文

件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制定了《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回报规划（2021-2023 年）》。 

一、主要内容 

（一）公司制定本规划的考虑因素 

公司着眼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在综合分析公司经营实际情况、股东诉求和

意愿、资金成本及融资环境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目前发展所

处阶段、盈利水平、现金流量状况、项目投资资金需求及银行信贷等情况下，统

筹考虑股东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对利润分配作出制度性安排，建立科学、持

续、稳定的分红回报机制。 

（二）本规划的制定原则 

1、积极回报投资者，并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

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2、进一步增强公司利润分配的透明度，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以便投资者形成稳定的回报预期。 

3、保持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4、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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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来三年（2021 -2023 年）的具体规划 

1、公司可以采用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或者法律、法规允

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且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具

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公司应当优先采用现金形式进行利润分配。 

2、除特殊情况外，未来三年（2021-2023 年）在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期末余

额为正、当期可分配利润为正且公司现金流可以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可持续发展

的情况下，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3、在符合现金分红条件的情况下，未来三年（2021-2023 年）公司每年以现

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百分

之六十。 

4、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前提下，公司可以另行增加股票股利方式分

配利润。公司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的，应当考虑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

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且利润分配

政策不得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如因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而需要调整股东回报

规划的，应以股东利益为出发点，详细论证调整理由，形成书面论证报告经董事

会审核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程序 

《股东回报规划（2021-2023 年）》已经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8 日召开的第

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应参加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董事 9 名。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刘浩、章剑平和方芳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

该规划充分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特点、目前发展所处阶段、盈利水平等情况，统

筹考虑了公司股东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对利润分配作出制度性安排，有利于

建立对投资者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回报机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和《公

司章程》的要求，能够保护投资者利益。 

该规划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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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8 日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九届十四次董事会审议的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安徽

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的《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回报规划（2021年

-2023年）》进行了认真审议，并仔细查阅了相关资料。基于我们的独

立判断，现就该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

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有关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制定了《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回报规划（2021-2023年）》，该规划充分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特点、

目前发展所处阶段、盈利水平等情况，统筹考虑了公司股东的短期利

益和长期利益，对利润分配作出制度性安排，有利于建立对投资者科

学、持续、稳定的分红回报机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和《公司章

程》的要求，能够保护投资者利益。 

 

 

 

 

 

 



（此页无正文，为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署： 

 

刘浩：           章剑平：                方芳：              

 

二Ｏ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